附件2
关于《北京市进一步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起草背景

外资研发中心作为科技创新研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进国际前沿技术和高端人才、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整体效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科技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函〔2023〕7号），优化升级《北京市关于支持外资研发中心设立和发展的规定》（京政办发〔2022〕11号），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在本市集聚发展，推动实现外资研发中心数量能级双跃升，进一步畅通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渠道，促进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支撑服务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制定本措施。
二、主要内容

本措施坚持“服务存量、吸引增量”“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全面服务、精准保障”的工作思路，从集聚高能级主体、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提高研发便利化水平、加强全方位要素保障、强化保障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6条支持措施。
第一部分是支持外资研发中心提级扩容，包括2条措施。对知名跨国公司和国际顶级科研机构首次在京落地实体化外资研发中心给予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资金支持；对升级为大区级、全球级研发中心，给予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资金支持；对外资研发中心在京落地的重大优质项目，按照“一项目一议”方式予以支持。

第二部分是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包括4条措施。一是通过税收减免、研发激励、购置设备贴息等方式，推动外资研发中心加大研发投入；二是支持外资研发中心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承担政府组织实施的各类自然基金项目和科技项目，深度融入我市创新体系；三是鼓励外资研发中心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创制标准；四是鼓励外资研发中心构建创新合作伙伴关系，设立创新基金或成果转化基金，首发首展前沿科技成果，带动本地创新主体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第三部分是提高外资研发中心研发便利化水平，包括3条措施。一是提出开放科研基础设施、访问国际学术网站安全保障服务;二是加强科研物资通关保障、进口物品“白名单”、优化入境检验检疫流程；三是推动研发数据有序跨境流动等优化监管、简化流程相关举措，打造更适合外资企业创新发展的国际环境。

第四部分是加强对外资研发中心全方位要素保障，包括人才、空间、金融三类保障共5条措施。一是开展人才专项引进、优化工作许可办理；二是支持人才资历互认和奖励；三是优化人才通关便利化服务；四是为外资研发中心的增量扩容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量身定制空间保障方案；五是将外资研发中心纳入我市金融服务平台，为外资研发中心开展科技创新、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金融支持。
第五部分是强化保障体系，包括2条措施。一是加强统筹协调方面，成立市级工作专班，将外资研发中心全部纳入市级“服务包”制度；二是推动政策落地方面，优化管理和服务，推动相关措施落实落细，实现政策直达快享。
